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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4:00
2、召开地点：山东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张海燕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上午 9:15至 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人，代表股份 177,726,1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4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76,653,1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14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1,073,0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1,073,0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人，代表股份 1,073,0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60％。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

了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弃权 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129％；弃权 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465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700,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5％；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7,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957％；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4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819％；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74％；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张海燕女士、王德生先生、刘玉里先生回避表决。
7、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478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1,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85％；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72％；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4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张海燕女士回避表决。
10、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945,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2％；反对 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4720％；反对 4,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3.0435％；弃权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4845％。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11、审议《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2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478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2、审议《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度-2026年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3、审议《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699,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46,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212％；反对 2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043％；弃权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74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徐志刚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24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超律师、黄彦宇律师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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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
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以及 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1名激励对象当选监事， 不符
合激励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
业务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33.20 万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19,160,301 元减少为
417,828,301元。

二、债权人需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
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工作日 8:00-11:30、 14:00-18:00
2、申报登记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3、联系人：刘建
4、联系电话：0535-8881898
5、电子邮箱：liujian@longjigroup.cn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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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4年 5月 2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 5月 21日 9:15—15:00。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产业集聚区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召 集 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
6、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韦炽卿律师、孙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5,151,878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38.2323%。 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50,128,52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37.8103%，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63%；
2）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 1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23,35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4220%，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7%。
3）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计 24人，代表股份 159,940,84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43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形成了

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 33,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74%；弃权 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95,0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33,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0%；弃权 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 33,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74%；弃权 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95,0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33,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0%；弃权 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 33,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74%；弃权 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95,0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33,6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0%；弃权 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086,4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56%；反对 53,2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117%；弃权 12,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75,4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591%；反对 53,2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33%；弃权 12,2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076,1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34%；反对 75,7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166%；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65,1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527%；反对 75,7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73%；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 4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101%；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95,0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45,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86%；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55,70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5%；反对 4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515%；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8,855,702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5%； 反对 45,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1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5,106,07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 45,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101%；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9,895,04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45,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86%；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刘小英、韦炽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君致法字 2024217号
致：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4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保证，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做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

的，并已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文件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规则》”）以及《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是根据公司 2024年 4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2、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
及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了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
作流程、会议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内容。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产业集聚区洛阳利尔

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2024年 5月 21日 9:15至 15:00。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名，代表股份 450,128,5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8103%，出席会议的股东均持有有效证明文件，均为截止 2024 年 5 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统计，并经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共同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023,3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 0.422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主持，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
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
2、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票 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74%；弃权票 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票 33,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0%； 弃权票 12,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票 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74%；弃权票 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票 33,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0%； 弃权票 12,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票 3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074%；弃权票 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票 33,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0%； 弃权票 12,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086,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6%；反对票 5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117%；弃权票 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75,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591%；反对

票 53,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33%； 弃权票 12,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7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076,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34%；反对票 7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166%；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65,1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527%；反对

票 7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73%；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票 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101%；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票 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86%；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88,855,702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5%； 反对票 45,8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15%；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88,855,7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85%；反对
票 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15%；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公司关联股东已回避本议案表决，回避表决股份共 366,250,376股。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 455,10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99%；反对票 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0101%；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59,895,0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14%；反对

票 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86%；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以上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和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在
此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
披露。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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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14:00；
2、股权登记日：2024年 5月 15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 1号院诺德中心 8号楼 8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靳保芳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7 人， 代表股份 1,813,123,76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82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1,743,904,84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691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72人，代表股份 69,218,9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4 人， 代表股份 239,750,36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3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610,5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对

33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弃权 174,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237,1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859%；反对 33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3%；弃权
174,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8%。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613,4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9%；反对

347,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弃权 162,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240,0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871%；反对 34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1%；弃权
162,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7%。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610,5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对

35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弃权 162,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237,1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859%；反对 35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3%；弃权
162,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7%。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809,4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7%；反对

30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弃权 5,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436,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89%；反对 30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8%；弃权
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610,5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对

350,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弃权 162,4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237,1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859%；反对 35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3%；弃权
162,4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7%。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795,4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9%；反对

30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弃权 19,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422,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31%；反对 30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8%；弃权
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12,795,4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9%；反对

31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12,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9,422,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31%；反对 31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7%；弃权
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50,6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59%；反对

52,441,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23%；弃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77,2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1134%；反对 52,441,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733%；弃
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

8.02审议通过《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20,6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43%；反对

52,471,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40%；弃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47,2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1009%；反对 52,471,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858%；弃
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

8.03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23,5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44%；反对

52,468,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38%；弃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50,1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1021%；反对 52,468,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846%；弃
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

8.04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06,4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35%；反对

52,485,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48%；弃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33,0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0950%；反对 52,485,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917%；弃
权 3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3%。

8.05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06,4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35%；反对

52,477,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43%；弃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33,0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0950%；反对 52,477,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883%；弃
权 4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

8.06审议通过《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06,4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35%；反对

52,447,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27%；弃权 7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33,0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0950%；反对 52,447,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758%；弃
权 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2%。

8.07审议通过《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60,620,6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43%；反对

52,421,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12%；弃权 8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7,247,2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8.1009%；反对 52,421,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649%；弃
权 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以上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及 王玉山
3、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27089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晶澳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债券代码：127089
●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 转股起止日期：2024年 1月 24日至 2029年 7月 17日
● 暂停转股时间：2024年 5月 22日至 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 恢复转股时间：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鉴于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5月 21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将于近期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
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晶澳转债”将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起至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暂停转股，2023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晶澳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1258 证券简称：立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5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4月 8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24 年 4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3,333,334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4,666,666.72元（含税）。 本年
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 公司自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3,333,33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72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6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8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30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年 5月 30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1）08*****763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8*****040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3）08*****1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08*****745井冈山筑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8*****762井冈山和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4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 2024 年 5 月 29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 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新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股东（井冈山和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发行价为根据除权除息情况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3.24元/股。
七、 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联系人：董爽 赵生萍
联系电话：0991-3720088
八、 备查文件
1.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2.《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